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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生育調查（H_BHP_TWKAP） 

資料庫使用手冊 

一、 檔案內容說明 

檔案代號 H_BHP_TWKAP 資料筆數 詳附表 1 

中文檔名 家庭與生育調查 英文檔名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Contraception 

檔案大小 詳附表 1 檔案數 10組 

屬性 調查檔 週期 2-7年 
譯碼簿 

更新日期 

2013/01/29初版 

2023/09/06修訂 

資料描述 

1. 背景說明： 

我國自民國 54 年起，為配合當時人口政策擬定與政府推行家庭計畫工作之規劃

評價需要，由國民健康署前身機關家庭計畫研究所，以 2 至 7 年的間隔，辦理全

臺非山地鄉抽樣調查，自戶籍登記 20 至 49 歲育齡婦女抽選具代表性之機率樣

本進行調查，藉由已婚育齡婦女生育態度、知識與行為之長期監測觀察，蒐集家

庭計畫策略擬定與推行成效評價之實證參考資料，並探討婦女生育行為之相關影

響因素。 

歷年來之調查對象及問卷內容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及衛生政策的變動加以調

整，民國 54 年第 1 次至民國 75 年第 6 次調查的對象皆以已婚有偶婦女為主。

依據相關統計數據及研究指出，近 30 餘年來由於晚婚現象日益普遍，20-29 歲

婦女有偶率逐年下降，故本系列調查在規劃及執行亦隨之更新，重大變革如下： 

一、 民國 81 年辦理第 7 次調查起，為配合衛生保健單位政策參考需要，將婦女

健康、哺育行為以及生育保健等議題納入調查內容，擴大蒐集婦幼健康議題相關

資料。 

二、 民國 87 年辦理第 8 次調查起，為配合人口及衛生政策規劃需要，調查對象

擴大涵蓋未婚之育齡婦女，以進一步瞭解育齡未婚婦女之狀況，並與育齡已婚婦

女作比較，調查內容亦大幅增加與婚育有關之家庭與工作狀況。 

三、 民國 93 年辦理第 9 次調查起，將以往未納入抽樣架構之山地鄉列入調查

範圍，以增加樣本對全臺灣地區育齡婦女之涵蓋率，且於當年另因應疫苗接種與

病毒感染檢查措施規劃與推行之需要，同時收集檢體辦理育齡婦女感染人類乳突

病毒流行病學分析，以供婦女癌症防治政策參考。另由於民國 90 年配合機關整

併成立國民健康局，業務範疇已不再侷限於家庭計畫工作，調查內容亦配合階段

性之政策參考需要，納入產婦親善生產環境、人工流產發生率、不孕症盛行率與

就醫行為、子宮頸抹片檢查率、HPV 病毒與疫苗認知等。 

四、 民國 97 年辦理第 10 次調查時，配合當時業務單位參考需要，將子宮頸抹

片檢查門診主動提示系統、婦女對人類乳突病毒及其疫苗認知等，納入調查內容。 

五、 民國 101 年辦理第 11 次調查時，為瞭解 20-49 歲男性與女性人口對婚育

之態度、知識與行為，工作與家庭概況，以及生育保健情形，以因應性別主流化

以及婚育相關議題之性別統計需要，提供生育保健政策擬定所需實證參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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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探討兩性對婚育、家庭與工作態度之差異，以及對婚育行為之影響，將調查

對象由原本之 20-49 歲育齡「婦女」擴及「男性人口群」，並將調查計畫名稱更改

為「家庭與生育調查（Taiwan Fertility and Family Survey；簡稱 TFFS）」。 

本系列調查從民國 54 年至民國 101 年之間，已舉辦 11 次調查，由於社會環境

快速變遷，年輕族群婚育行為與態度已不同於以往，且當前出生率下降與婚育年

齡延後等相關社會變遷趨勢，並鑑於近年結婚登記之新住民配偶人數所占比率在

6%以上，新住民母親生育數亦皆占各年總出生數之 6%以上，為完整探究 20-49

歲人口群之婚育相關態度、行為與健康服務需求，於民國 105 年辦理第 12 次家

庭與生育力調查時，將新住民已婚女性納入先驅調查之測試樣本，作為探討不同

女性族群之生育健康情形之參考，完整探究 20-49 歲人口群之婚育相關態度、行

為與健康服務需求，作為擬定相關政策之參據。 

2. 法源依據：依據統計法第三條規定辦理。 

3. 調查目的：詳請參考國民健康局。 

注意事項 

1. 本資料庫業經去識別化處理，刪除姓名、地址等可直接識別欄位，身分證字號、院

所代碼、投保單位代號、統一編號、出生日期、就醫日期、入院日期等欄位均經屏

蔽處理，屏蔽強度符合 FIPS140-2 Level 3 國際資安標準，且相關資料僅能於本部

設置之獨立作業區內使用，並攜出經審核通過之統計結果，以確保資料應用及其揭

露方式已無從識別特定當事人。 

2. 各年度問卷題目，及問項內容不盡相同，需比對各年度調查問卷與過錄編碼簿。 

3. 本調查分成 10個年度，依不同年度區分成 10組檔案。 

4. 54、56、59、62、69、75、81年的調查資料為一年一檔。 

5. 87、93、97、101、105 年的調查對象區分已婚育齡婦女與未婚育齡婦女，問卷新

增面訪問卷與自填問卷，且依照不同問卷卡號區分數個資料檔案，請自行依照鍵值

(SER_NO)串檔合併。 

6. 時間以民國年表示。 

主鍵與比

對欄位 

54、56、59年：無。 

62、69年：var1 (label=Serial number)。 

75年：var2 (label=Serial number)。 

81、87、93、97、101、105年：SER_NO。 

附表 1：各年度調查檔案筆數與大小 

次數 
年度 

（民國） 
筆數 檔案大小 

第一次 54 3719 3.0MB 

第二次 56 4989 4.8MB 

第三次 59 2689 3.2MB 

第四次 62 5588 16.0MB 

第五次 69 3859 7.9MB 

第六次 75 4312 42.3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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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 81 11690 36.6MB 

第八次 87 已婚：2816；未婚：739  

第九次 93 已婚：2865；未婚：1223 - 

第十次 97 已婚：2860；未婚：1441 - 

第十一次 101 

男性已婚（面訪）：2,446 

男性已婚（自填）：2,403 

男性未婚（面訪）：2,037 

男性未婚（自填）：2,024 

女性已婚（面訪）：2,800 

女性已婚（自填）：2,727 

女性未婚（面訪）：1,641 

女性未婚（自填）：1,627 

2.63 MB 

0.38 MB 

1.06 MB 

0.44 MB 

3.23 MB 

0.44 MB 

0.88 MB 

0.38 MB 

第十二次 105 

男性已婚（面訪）：1,881 

男性已婚（自填）：1,849 

男性未婚（面訪）：1,774 

男性未婚（自填）：1,752 

女性已婚（面訪）：2,277 

女性已婚（自填）：2,202 

女性未婚（面訪）：1,307 

女性未婚（自填）：1,292 

- 

註：民國 87、93、97、101、105年資料檔未進行合併 

 

附表 2：各年度調查內容摘要 

次數 
年度 

（民國） 
母群定義 調查期間 調查方式 問卷類型 

第一次 54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四十四歲已婚有偶婦女 

1965/10/～

1965/11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二次 56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四十四歲已婚有偶婦女 

1967/10～

1967/11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三次 59 

重訪第二次調查現年22~42歲

之部分婦女，並新選出於民國

57-58兩年台灣全島（不含山地

鄉）之22~42歲新婚婦女 

1970/01～

1970/03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四次 62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三十九歲已婚有偶婦女 

1973/07～

1973/08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五次 69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三十九歲已婚婦女 

1979/12～

1980/04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六次 75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四十九歲已婚有偶婦女 

1985/12～

1986/03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第七次 81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四十四歲已婚有偶婦女 

1992/04～

1992/06 
橫斷性調查 

面訪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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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 87 
台灣全島（不含山地鄉）之二

十至五十九歲婦女 

1998/04～

1998/10 
橫斷性調查 

面訪問卷及

自填問卷 

第九次 93 
台灣全島之二十至四十九歲婦

女 

2004/10～

2005/03 
橫斷性調查 

面訪問卷及

自填問卷 

第十次 97 
台灣全島之二十至四十九歲婦

女 

2008/05～

2008/11 
橫斷性調查 

面訪問卷及

自填問卷 

第十一次 101 

設籍台灣地區(含山地鄉及離

島地區但不含福建省連江縣與

金門縣之10個鄉鎮市區)，年滿

二十歲至四十九歲(即民國51

年5月1日至81年4月30日出生)

人口 

2012/07～

2012/12 
橫斷性調查 

面訪問卷及

自填問卷 

第十二次 105 

臺灣地區（含山地鄉及離島地

區，但不含福建省連江縣與金

門縣），年滿20 歲至49 歲具

有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之

人口 

2016/07～

2016/11 
橫斷性調查 

面訪問卷及

自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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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欄位描述及資料格式 

家庭與生育調查 

序號 中文檔案名稱 英文檔案名稱 檔案欄位數 檔案描述 

1 
第一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54 267  

2 
第二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56 314  

3 
第三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59 389  

4 
第四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62 856  

5 
第五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69 676  

6 
第六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75 1232  

7 
第七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 
H_BHP_TWKAP81 392  

8-1 

第八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已

婚） 

H_BHP_TWKAP87_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1-30共30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8-2 

第八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未

婚） 

H_BHP_TWKAP87_U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1-17共17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9-1 

第九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已

婚） 

H_BHP_TWKAP93_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1-13共13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3. 共同變項檔 

9-2 

第九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未

婚） 

H_BHP_TWKAP93_U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1-07共7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3. 共同變項檔案 

10-1 

第十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已

婚） 

H_BHP_TWKAP97_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2-10共10組檔案，懷

孕七次以上的資料區

分為第11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3. 共同變項檔案 

4. 權重檔案 

10-2 

第十次台灣地區家庭

計畫與生育力調查（未

婚） 

H_BHP_TWKAP97_UM - 

1. 依問卷卡號區分為：

02-07共6組檔案 

2. 自填問卷檔案 

3. 共同變項檔案 

4. 權重檔案 

11 
第十一次家庭與生育

調查 

1. H_BHP_MFI101_PD 

2. H_BHP_MFS101_PD 

3. H_BHP_MMI101_PD 

1. 842 

2. 94 

3. 777 

1.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女性主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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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_BHP_MMS101_PD 

5. H_BHP_SFI101_PD 

6. H_BHP_SFS101_PD 

7. H_BHP_SMI101_PD 

8. H_BHP_SMS101_PD 

4. 94 

5. 360 

6. 136 

7. 359 

8. 136 

2.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女性自填問卷 

3.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男性主問卷 

4.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男性自填問卷 

5. 從未結婚女性之主問

卷 

6. 從未結婚女性之自填

問卷 

7. 從未結婚男性之主問

卷 

8. 從未結婚男性之自填

問卷 

12 
第十二次家庭與生育

調 

1. H_BHP_TWKAP105_mfi 

2. H_BHP_TWKAP105_mfs 

3. H_BHP_TWKAP105_mmi 

4. H_BHP_TWKAP105_mms 

5. H_BHP_TWKAP105_sfi 

6. H_BHP_TWKAP105_sfs 

7. H_BHP_TWKAP105_smi 

8. H_BHP_TWKAP105_sms 

- 

1.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女性主問卷 

2.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女性自填問卷 

3.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男性主問卷 

4. 已婚、曾結婚或未結婚

但有穩定同居伴侶之

男性自填問卷 

5. 從未結婚女性之主問

卷 

6. 從未結婚女性之自填

問卷 

7. 從未結婚男性之主問

卷 

8. 從未結婚男性之自填

問卷 

 

三、 欄位編碼說明 

欄位編碼請參考各年度的過錄編碼簿。 


